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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許素娟

電話：03-8462860#575

傳真：03-8572660

電子信箱：juli8887297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0802047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、附件2 (376550000A1080204790_105_ATTACH1.odt、

376550000A1080204790_105_ATTACH2.odt)

主旨：函轉「客家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」及「請獎事實表空

白表件」各1份，請貴校擇優踴躍推薦適當人選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108年9月5日客會綜字第108600132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獎勵對客家事務有功人士，請貴校踴躍推薦具有上開辦

法第2條各款情形之人士，另為倡導性別平等觀念，並請積

極推薦符合條件之女性。

三、如有適當推薦人選，請於108年9月20日(星期五)前函送本

府，經審查通過後，預定於108年11月以公開儀式頒授，爾

後倘有其他適當之推薦人員仍得隨時送件請頒。

四、本案相關規定及表件電子檔可至本會全球資訊網

(https://www.hakka.gov.tw)>政府資訊公開>法規與內規>

法規命令>「客家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」項下下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08000397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9/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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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〈國小部〉、花蓮縣私立海星

高級中學〈國中部〉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〈國中部〉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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